	[image: image1.jpg]



	【法宝引证码】：CLI.4.14397



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关于印发《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关于印发《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6]外经贸政发第222号）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外经贸委（厅、局），哈尔滨、长春、大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满州里、南宁、昆明、拉萨海关：

发展边境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对促进我国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增强民族团结，繁荣、稳定边疆及巩固和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为鼓励我国边境地区积极开展与我国毗邻国家的边境小额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促进边境贸易健康、稳定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６］２号）的精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制定了《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理办法》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海关总署

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９日

附件：

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理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我国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规范管理，维护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正常经营秩序，促进边境贸易健康、稳定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可以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地区（以下简称边境地区）系指我国与毗邻国家有陆地接壤的边境县（市、旗）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边境开放城市的辖区。

第三条 全国性的边境贸易和边境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政策及宏观管理措施，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制定。

二、边境小额贸易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边境小额贸易系指我国边境地区经批准有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的企业（以下简称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通过国家指定的陆地边境口岸，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的企业或其它贸易机构之间进行的贸易活动。

第五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通过指定边境口岸进口原产地于我国毗邻国家的产品，除烟、酒、化妆品以及国家规定必须照章征税的其它商品外，“九五”前３年（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国家规定必须照章征税的商品品种由海关总署公布下达。

第六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在外经贸部核定的总数内，根据外经贸部制定的条件，由各边境省、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自行审批，报外经贸部核准，并由外经贸部抄送海关总署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备案。

第七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总数的核定依据以下原则：

（一）外经贸部将根据各边境省、自治区边境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进出口贸易额及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核定各边境省、自治区边境小额贸易企业总数；

（二）已在边境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已经外经贸部批准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公司、易货贸易公司、边贸公司和自营进出口的生产企业，均可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经营边境小额贸易。

第八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首先应是在边境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注册资金不得少于５０万元人民币；

（二）须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开展边贸必备的设施和资金；

（三）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适应经营边贸的业务人员。

第九条 各边境省、自治区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须通过以企业注册地为主及相毗邻的经国家批准正式对外开放的陆路边境口岸开展边境小额贸易（经国务院批准的江山、企沙、石头埠及果子山４个边地贸过货口岸包括在内）。

第十条 各边境省、自治区可指定１－２家有经营实绩或经营能力的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通过指定边境口岸，经营向本省、自治区毗邻国家出口边境地区自产的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以及进口国家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经营企业名单报外经贸部核准，并由外经贸部抄送海关总署及国务院有关部门。

第十一条 除国家规定实行统一联合经营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出口商品外，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可不受贸易方式和经营分工的限制。经批准享有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的企业，均可经营除第十条以外的进出口业务。

第十二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出口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实行配额招标的出口商品、军民通用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我在国际多、双边协议中承诺限量出口的商品，原则上按国家制定的现行办法办理。

各边境省、自治区属边境地区自产的国家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的品种及年度出口配额，１９９６年由外经贸部根据其前三年的生产数量、出口实绩和增长率进行核定下达，以后参照上年的出口量和增长率核定下达。

关于边境小额贸易中涉及出口配额招标商品将在招标管理办法中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经营出口除上述以外的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免领配额、许可证，但要接受外经贸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宏观管理，在外经贸部下达的指标内，海关凭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出口合同及各边境省、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下达的文件验放。

第十四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企业以本企业名义经营边境小额贸易。

第十五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不得通过边境口岸进口第三国的商品及经营向第三国出口业务。

第十六条 为及时掌握和了解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情况，各边境省、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加强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情况的统计、上报工作，须将本省区每季度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情况上报外经贸部，并于每年１月底以前将上年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情况汇总上报外经贸部。

第十七条 边境小额贸易享受一般贸易出口退税政策，并按一般贸易出口退税办法办理出口退税手续。

三、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指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系指我国边境地区经外经贸部批准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经营权的企业（以下简称边境地区外经企业），与我国毗邻国家边境地区开展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

第十九条 边境地区外经企业须报外经贸部审批。边境地区外经企业的审批依据以下原则：

（一）已经外经贸部批准的边境地区外经公司，均可开展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

（二）经国家批准的一类边境口岸所在边境地区，可选择一家边境小额贸易企业，报外经贸部批准后，开展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

第二十条 边境地区外经企业同毗邻国家边境地区签订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合同须报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并申领《在毗邻国家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进出口物品批准书》（以下简称《批准书》）。

第二十一条 单项承包工程项目金额在１００万美元（含１００万）以下单项劳务合作项目在１００人（含１００人）以下的合同，报边境省、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由其核发《批准书》。边境省、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每月将上述合同汇总后报外经贸部备案。

单项承包工程项目金额在１００万美元以上或单项劳务合作项目在１００人以上合同、由各边境省、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报外经贸部备案，由外经贸部核发《批准书》。

备案材料包括中外文合同及合同备案表各一式两份。

第二十二条 边境地区外经企业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下带出的设备、材料和劳务人员自用生活物品、除涉及实行配额招标的出口商品、军民通用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我在国际多、双边协议中承诺限量出口的商品外，以合理范围内，不受经营分工和出口配额的限制，并免领出口许可证。海关凭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的合同及其设备、材料、物品清单和《批准书》验放。

第二十三条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下带出的设备、材料和劳务人员自用物品，如涉及实行配额招标的出口商品、军民通用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我在国际多、双边协议中承诺限量出口的商品，其合同不论金额大小，一律报外经贸部审批。海关凭经外经贸部批准的合同及其设备、材料、物品清单、《批准书》和出口许可证验放。

第二十四条 边境地区外经企业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下换回的原产于毗邻国家的物资，不受经营分工的限制，按项目合同规定的品种和数量进境。

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下换回的原产于毗邻国家的物资，不受经营分工的限制，按项目合同规定的品种和数量进境。海关凭有关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合同和《批准书》验放。

第二十五条 边境地区外经贸企业毗邻国家边境地区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下进出境的货物，应从指定的边境口岸进出。

第二十六条 边境地区外经企业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下换回的原产于毗邻国家的物资，执行边境小额贸易的进口税收政策。

每批（次）物资进境时，边境地区外经企业须持有关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合同及《批准书》，向其项目备案（主管地）海关申请办理减税手续，经海关审批后，在核定的数量内签发减税证明书，通知进口地海关凭以验放。进口地海关应在《批准书》背面的有关项目栏内予以签注每批（次）实际进口品种、数量。在达到合同规定的品种和数量后，海关停止办理有关货物进口手续。

四、附则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海关法》及本办法规定的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和边境地区外经企业，外经贸部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处分直至取消其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或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经营权；海关将依照《海关法》和《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进行处理。

第二十八条 各边境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各边境省、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应指定机构，负责统一指导和协调管理本省、自治区的边境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各边境省、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和各级海关要切实加强对边境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管理。坚决打击走私和违法经营活动，维护边境贸易的正常经营秩序。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外经贸部、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起执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1、边境县（市、旗）、边境开放城市名单

1－2、《在毗邻国家开展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进出口物品批准书》样本（略）

1－3、《对毗邻国家承包工程、劳务合作项目合同备案表》样本（略）

附件1－1

边境县(市、旗)、边境开放城市(辖区)名单
黑龙江省(18)

绥芬河市(辖区)、东宁县、黑河市(辖区)、同江市、虎林县、密山市、穆棱县、鸡东县、饶河县、抚远县、绥滨县、萝北县、嘉荫县、逊克县、孙吴县、呼玛县、塔河县、漠河县

吉林省(10)

珲春市、图们市、集安市、龙井市、和龙市、安图县、白山市(辖区)、抚松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临江市

辽宁省(4)

丹东市(辖区)、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东港市、宽甸县

内蒙古自治区(18)

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阿拉善左旗、乌拉特后旗、乌拉特中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四子王旗、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阿巴嘎旗、东乌珠穆沁旗、科尔沁右翼前旗、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市

甘肃省(1)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7)

那坡县、靖西县、大新县、龙州县、凭祥市、宁明县、东兴经济开发区

云南省(26)

贡山县、福贡县、泸水县、腾冲县、盈江县、陇川县、瑞丽市、畹町市、潞西县、龙陵县、镇康县、耿马县、沧源县、澜沧县、西盟县、孟连县、勐海县、景洪市、勐腊县、江城县、绿春县、金平县、河口县、马关县、麻栗坡县、富宁县

西藏自治区(18)

日土县、噶尔县、札达县、普兰县、仲巴县、萨嘎县、吉隆县、聂拉木县、定日县、定结县、岗巴县、亚东县、康马县、浪卡子县、洛扎县、错那县、墨脱县、察偶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3)

和田县、皮山县、叶城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阿克陶县、乌恰县、阿图什市、阿合奇县、乌什县、温宿县、昭苏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城县、伊宁市、温泉县、博乐市、托里县、裕民县、塔城市、额敏县、和布克赛尔县、吉木乃县、哈巴河县、布尔津县、阿勒泰市、福海县、富蕴县、青河县、奇台县、木垒县、巴里坤县、伊吾县、哈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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